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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，高度关注示范村建设能级和水平。各涉

农区乡村振兴办要将拟申报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方案提请区

乡村振兴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审议后上报我办。

2. 高质量编制建设方案。由各涉农区乡村振兴办牵头指导

乡镇编制示范村建设方案，围绕 2024 年 10 月见成效的目标，

细化建设内容，梳理项目清单，排定建设计划，提高示范村在

产业发展、风貌提升、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文化传承、治理能力

深化、长效增收机制构建等方面的综合功能和示范效应。

3. 切实落实保障措施。要落实示范村建设区级补助资金，

引导社会资本投入，相关条线整合项目纳入 2023 年建设计划。

对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及时开展深化优化，为示范村建设项目落

地提供保障。要提前启动村庄设计、农民相对集中居住、点状

供地等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，为如期完成建设任务打好基础。

4. 如期完成申报工作。乡村振兴示范村申报材料包括书面

请示、示范村建设方案区级审议情况、示范村申报表和建设方

案。各涉农区乡村振兴办组织开展申报工作，于 2023 年 3 月

10 日前将相关申报材料报送我办（电子版同步发送）。

附件：1. 2023 年度乡村振兴示范村申报表

2. 2023 年度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方案框架内容

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 年 2 月 8 日








